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及对项目提供借款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已全面了解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参

与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及对项目提供借款的议案》，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创”）与仁恒置

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恒置地”）及其全资孙公司太仓市仁琢置业有限公司

（简称“仁琢置业”）联合竞得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正式挂牌出让

2019-WG-22-3、2019-WG-22-4、2019-WG-22-5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现力合科创

拟与仁恒置地、仁琢置业共同发起设立太仓市力合仁恒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发展公司”）负责本项目开

发建设工作；力合科创拟与仁琢置业共同发起设立太仓市力合仁恒未来科技谷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运

营管理公司”）负责项目的运营管理。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参与设立两

家合资子公司符合项目开发及运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科技创新服务主业可持续发

展。 



同时为支持发展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解决其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力合

科创拟向发展公司提供 432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 2 年，借款年利率为 8%，

仁恒置地、仁琢置业按所持股权比例向发展公司提供借款，借款的利率参考了商

业贷款利率，符合公允合理及市场一般商业原则，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上述事项遵照市场原则

和合作各方意愿进行，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成

立两家合资公司及对项目提供借款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及对项目提供借款的独立意

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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